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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合规风险
 ◎ 文/周万里

反垄断合规风险是指企业违反反垄断法造成不

利后果的风险。2018年11月国资委印发的《中央企业合

规管理指引（试行）》第13条第1款明确规定反垄断是

市场交易中的合规重点。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7部

门联合印发《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该指引第

7条规定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要掌握反垄断等方面的具

体要求，第9条规定企业在境外日常经营中掌握反垄断

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企业违反反垄断法的，作为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国市监反垄断【2018】265号），可以对企业处以罚

款，没收其违法所得。另外，违法行为导致企业缔结的

合同无效，并且需要企业赔偿供应商或经销商因此遭

受的损失。反垄断处罚和赔偿不仅减少了企业的市场

价值，而且损害了企业的声誉，损害了企业长期和可持

续的发展。

一、风险分类
反垄断合规风险可能在企业横向和纵向合作中产

生，也可能在企业实施单方商业行为时，引发反垄断法

合规风险的问题。垄断行为发生之后，企业如何应对

违规行为以缓解反垄断风险和减少损失，也是反垄断

合规管理的组成部分。

以反垄断合规风险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为标准，

反垄断合规风险如下图所示有三类，它们分别是垄断

协议的合规风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合规风险以及

经营者集中控制的合规风险。

以反垄断合规风险涉及的企业经营行为为标准，

反垄断合规风险如下图所示有三类，即合同、分销、兼

并与收购以及单方面的商业行为，具体分析如下文所

述。它们涉及到企业与他人合作生产、研发、采购和分

销商品，收购其他企业或设立合资公司，单方面执行商

业策略以及应对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突击检查等。

二、合同
企业合作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竞争方式，是社会

分工的必然结果。企业主要通过合同明确合作的内容，

也即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商业条款有可能就属

于排除、限制竞争的条款，被反垄断法禁止。反垄断法

规制的条款包括竞争者之间和非竞争者之间达成的协

议。当然，竞争者之间的合同构成垄断协议的风险，要

比非竞争者之间的高很多，是反垄断合规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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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造纸协会垄断案

浙江省造纸协会 组织 本省17家造纸企 业召开行业会

议，就卷筒白板纸价格达成协议，要求参与的企业自觉、分

阶段执行，首次每吨统一上调200元，特殊情况允许50元以

内浮动。在执行该协议时，企业间相互监督。反垄断执法机

关认为该协议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协议，因此依法撤

销登记该造纸协会，对17家企业罚款778万元。 

这17家造纸企业为了协调卷筒白板纸价格达成的协议

是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协议约定固定商品价格的属于《反

垄断法》第13条禁止的垄断行为，因此被反垄断执法机关

禁止并处以罚款。

常见的垄断行为是企业通过协议协调商品价格、数量

等方面的竞争因素。另外，企业从事研发、采购、销售、竞

标等活动时，以合作的方式从事联合经营的行为也是市场

经济的常态。遗憾的是即使这类原则上应当得到鼓励的合

作行为也有反垄断风险，主要是因为这类合作行为本身排

除了合作企业之间的竞争。

三、分销
分销是企业将其商品推广到市场的行为，是纵向合作

的典型形式。企业由于财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诸多的限

制，往往会借助经销商或中间商销售其商品。供应商和经

销商达成的销售商品的协议属于分销协议，即非竞争者之

间的协议。典型的分销协议会对诸如商品销售价格、区域、

客户、售后服务进行限制，而这些限制有可能会排除、限制

相关市场的竞争，产生反垄断风险。

案例：克莱斯勒汽车垄断案

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其经销商

签订含有维持转售价格条款的经销协议，发布了含有维持

转售价格内容的商务政策。对电话报价低于厂商建议零售

价的经销商，公司以扣减返利、罚款等形式进行了处罚，并

向全体经销商发布通告；对于实际成交价格低于或略高于

批售价格的经销商，采取资源分配冻结的措施。上海市物

价局认定克莱斯勒达成并实施“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价

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违反了

《反垄断法》第14条的规定，处以其3168.20万元的罚款。

四、兼并与收购
企业兼并与收购是企业间融合程度更高的合作方式。

企业通过兼并与收购的方式取得对另一个企业的控制权、

对后者的经营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或拥有指示权。正是

因为兼并与收购导致两个或多个企业融为一体、市场上的

竞争者数量变少，这对整个市场的竞争可能产生不利的影

响，所以反垄断法要求达到一定门槛的兼并与收购在实施

之前必须到商务部申报。商务部不予禁止交易的，企业才可

以执行兼并与收购协议。设立合资企业也同样如此。企业

规划和执行这些交易和投资时，应对合规风险进行评估。

案例：南车合资企业垄断案

2014 年11月3日，南车浦镇与庞巴迪瑞典签署合资协

议，拟设立合营企业生产单轨车辆和全自动旅客捷运系统

车辆。在没有考虑反垄断风险的情况下，工商机关甚至为合

营企业颁发了营业执照。2014年12月，设立合营企业的公司

主动联系商务部，称其实施合资协议，取得营业执照的行为

可能违法《反垄断法》。经调查，商务部认为南车浦镇与庞

巴迪瑞典两家公司没有在实施合营企业前进行申报，违反了

《反垄断法》第21条的规定，对企业分别处罚15万元。

五、单方面的商业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有能力在不与竞争者联合

或无视交易伙伴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交易条件。在这种情

况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制定的涉及价格、数量、搭

售等方面的商业政策可能会违反反垄断法，产生反垄断合

规风险。

案例：高通垄断案

国家发改委2015年2月10日公布了对高通公司因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处以60.88亿元的罚款。国家发改委认为，高

通公司在CDMA、WCDMA、LTE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收取了不公

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实施搭售专利行为，附加不合理的

条件，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阻碍和抑制了技术创新和发

展，违反了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规定。

案例：英特尔垄断案

欧 盟委员会在20 09年对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处以

10.6亿欧元罚款，成为欧盟有史以来对单个企业的最高罚

单。英特尔被指责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采取给戴尔、惠

普等电脑生产商和零售商提供回扣等方式，排挤英特尔的

主要竞争对手AMD，将其挤出电脑芯片市场，排除了电脑

芯片相关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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